
	行政处罚(理)决定公示表(1-4月)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理[2025]

第44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5年11月10日10时19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云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中通取货点）进行检查，在其取货点堆放包裹的货架上发现1个黑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包裹内装有卷烟为“97mm泰山（南天门）”2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贰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的电话为隐藏电话号码，执法人员现场无法拨打，收件人电话接听后说不来我局处理。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5年11月11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5〕第44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

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1月23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罚

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罚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

种类
	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
	作出处罚

决定单位
	处罚日期

	溪烟处

[2025]

第45号


	非法收购烟叶
	许**
	2025年11月30日15时19分，接举报，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公安局枫溪派出所干警出示证件后，依法对停放在福建省明溪县枫溪乡Y011乡道（派出所门口处）的一辆长安牌轻型厢式货车进行现场检查。联合执法人员在对该货车车厢进行检查时，发现货车车厢内装满大量编织袋捆绑的烟叶，烟叶具体等级、数量待过磅验级确认。经现场调查，当事人许**现场无法提供烟草公司委托收购该批烟叶的合法有效证明和手续。
	没收违法烟草专卖品
	《福建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根据《福建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及《福建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对应的A档裁量标准规定，决定对当事人许**非法收购烟叶的违法行为，依法没收非法收购的1084.8公斤烟叶。


	福建省明溪县

烟草专卖局
	2026年2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罚

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罚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种类
	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
	作出处罚

决定单位
	处罚日期

	溪烟处[2025]

第47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梁**
	接举报，2025年12月13日18时00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公安局干警出示证件后，依法对停靠在明溪县雪峰镇新大路****号门口的一辆车牌号为黑EF*****小型普通客车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发现该客车内装有大量涉嫌违法卷烟，品种、数量分别为84mm七匹狼（白）56条、84mm牡丹（软）12条、84mm黄果树（长征）2条、84mm黄山（印象一品）3条等，卷烟共计贰拾肆个品种、数量壹佰伍拾贰条整。经现场调查，当事人梁**现场无法提供该批卷烟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或运输的合法有效证明。
	没收违法烟草专卖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二）目
	当事人梁**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中，违规数量152条，违法销售总额人民币壹万伍仟陆佰叁拾伍元整(¥15635.00元），截止目前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2次，没有不予处罚、从轻处罚情节、属从重处罚情节。对当事人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二）目及《福建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对应的A档裁量标准规定，处以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福建省明溪县

烟草专卖局
	2026年3月9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

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

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理[2025]

第48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5年12月22日9时22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鑫腾快递有限公司（申通快递）进行检查，在其仓库分批堆放包裹的地上发现1个白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包裹内装有卷烟为97mm南京（十二钗烤烟）2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贰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和收件人的电话均为隐藏电话号码，执法人员现场无法联系当事人。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5年12月23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5〕第48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3月11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

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理[2025]

第49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5年12月22日9时43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云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中通取货点）进行检查，在其取货点堆放包裹的货架上发现2个白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包裹内装有卷烟为97mm南京（炫赫门专供出口）2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贰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的电话为隐藏电话号码，执法人员现场无法拨打，收件人电话接听后说不来我局接受调查处理。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5年12月23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5〕第49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3月11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

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

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

理[2025]

第50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5年12月22日9时43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云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中通取货点）进行检查，在其取货点堆放包裹的货架上发现2个白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包裹内装有卷烟为89mm中华（双中支）4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肆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和收件人的电话为隐藏电话号码，执法人员在现场无法联系当事人。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5年12月23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5〕第50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3月11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

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

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

理[2025]

第51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5年12月22日9时43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云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中通取货点）进行检查，在其取货点堆放包裹的货架上发现2个白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包裹内装有卷烟为84mm利群（新版）2条、97mm中华（硬细支）2条，卷烟共计贰个品种、数量肆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和收件人的电话均为隐藏电话号码，执法人员在现场无法联系当事人。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5年12月23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5〕第51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3月11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罚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种类
	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
	作出处罚

决定单位
	处罚日期

	溪烟处[2025]

第52号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孙**
	接举报，2025年12月26日10时10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公安局干警出示证件后，依法对位于明溪县雪峰镇东横巷**号*幢*层*-***的房屋内进行检查。检查时,发现大量拆零和条盒涉嫌非本店喷码违法卷烟84mm红塔山（软经典）2条、84mm红梅（软黄）14条、90mm七匹狼（银中支）12条、84mm大青山（昭君和亲）3条、97mm七匹狼（锋芒）6条、84mm七匹狼（蓝）17条、84mm娇子（蓝时代）16条、96mm七匹狼（纯尚）10条、84mm金圣（硬红·十二生肖）9条、84mm红双喜（龙凤）19条、84mm石狮（软富健）11条、84mm金桥（软混）32条、84mm七匹狼（尚品）4条,共计壹拾叁个品种、数量壹佰伍拾伍条整。经现场调查，明溪县**食品商行（经营者：孙**）现场无法提供该批卷烟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合法有效证明。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当事人孙**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行为中，违规数量155条，违法进货烟草专卖品总额人民币壹万柒仟伍佰肆拾伍元整（¥17545元），截止目前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1次，没有不予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及《福建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对应的A档裁量标准规定，决定对当事人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共13个品种、数量155条整的卷烟进货总额人民币壹万柒仟伍佰肆拾伍元整（¥17545元）处以10%的罚款，计人民币壹仟柒佰伍拾肆元伍角整（¥1754.5元）。

对先行登记保存的真品卷烟予以返还。
	福建省明溪县

烟草专卖局
	2026年3月19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

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理[2026]

第1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6年1月4日10时33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云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中通取货点）进行检查，在其取货点堆放包裹的货架上发现2个白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2个包裹内装有卷烟为“89mm云烟（中支大重九）”4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肆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和收件人的电话为隐藏电话号码，执法人员现场无法联系当事人。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6年1月7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6〕第1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1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3月27日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公示表

	案件移送编号
	案由
	当事人
	主要违法事实
	案件

类型
	移送依据
	移送决定
	作出移送

决定单位
	移送日期

	溪烟移[2026]

第6号
	涉嫌非法经营罪
	谢**
	接举报，2026年1月20日13时10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公安局夏阳派出所干警出示证件后，依法分别对明溪县夏阳乡下坂村福田寨*号二楼大厅及房间、停放在该门牌处正在卸烟叶的一辆车号为闽DA*****白色熊猫牌轻型封闭式货车、明溪县夏阳乡新坊村新坊小学一层存放烟叶房间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车内及房间内存放有大量塑料袋真空打包和用绳子捆绑的烟叶一批，等级、数量待验。经现场调查，当事人谢**现场无法提供烟草公司委托收购该批烟叶的合法有效证明。
	移送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五十二条第（四）项
	本案当事人谢**非法收购烟叶的案值人民币136647.46元，涉案金额达到涉刑标准，情节严重，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2026年4月9日，经我局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一致通过决定撤销该案，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予以撤销立案，移送明溪县公安局处理。


	福建省明溪县

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9日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公示表

	案件移送编号
	案由
	当事人
	主要违法事实
	案件

类型
	移送依据
	移送决定
	作出移送

决定单位
	移送日期

	溪烟移[2026]

第10号
	涉嫌非法经营罪
	陈**
	接举报，2026年1月28日19时45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公安局盖洋派出所干警出示证件后，依法对位于明溪县盖洋镇湖上村水坑*号一楼大厅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在大厅的右侧摆放有一台简易打包机，在其旁边堆放着用绿色编织袋打包好的56包烟叶，约2200公斤。在通往二楼的过厅发现有待打包的散装烟叶约500公斤,具体烟叶等级、数量待验级过磅确认。经现场调查，当事人陈**现场无法提供烟草公司委托收购该批烟叶的合法有效证明。
	移送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五十二条第（四）项
	本案当事人陈**非法收购烟叶的案值人民币95975元，涉案金额达到涉刑标准，情节严重，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2026年4月9日，经我局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一致通过决定撤销该案，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建议予以撤销立案，移送明溪县公安局处理。


	福建省明溪县

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9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罚

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

罚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

种类
	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
	作出处罚

决定单位
	处罚日期

	溪烟处

[2026]

第7号


	非法收购烟叶
	方**
	接举报，2026年1月23日12时52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公安局盖洋派出所干警出示证件后，依法对停放在明溪县盖洋镇南大路**号门口的一辆车号为闽GJT***银灰色长安牌轻型厢式货车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货车车厢内装有大半车散装烟叶约490公斤，涉嫌违法烟叶具体等级、数量待验级过磅后确认。经现场调查，当事人方**现场无法提供烟草公司委托收购该批烟叶的合法有效证明和手续。
	没收违法烟草专卖品
	《福建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根据《福建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及《福建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对应的A档裁量标准规定，决定对当事人方**非法收购烟叶的违法行为，依法没收非法收购的493公斤烟叶。


	福建省明溪县

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16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罚

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

罚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

种类
	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
	作出处罚

决定单位
	处罚日期

	溪烟处

[2026]

第9号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聂**
	2026年1月28日16时1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福建省明溪县胡坊镇胡坊村庙浒***号明溪县**食杂店进行现场检查。在对店铺中间存放卷烟的纸箱进行检查时，发现涉嫌非本店喷码违法卷烟84mm天子（金）1条、84mm双喜（软经典）1条、84mm白沙（硬精品三代）1条、84mm黄山（印象一品）1条，卷烟喷码均部份损毁，共计肆个品种、数量肆条整。经现场调查，明溪县**食杂店（经营者：聂**）现场无法提供该批卷烟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合法有效证明。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及《福建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对应的C档裁量标准规定，决定对当事人聂**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共4个品种、数量4条整的卷烟进货总额人民币伍佰肆拾元整（¥540.00元）处以5%的罚款，计人民币贰拾柒元整（¥27元）。对先行登记保存的真品卷烟予以返还。


	福建省明溪县

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20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罚

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

罚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

种类
	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
	作出处罚

决定单位
	处罚日期

	溪烟处

[2026]

第12号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章*
	2026年2月6日19时40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公安局干警出示证件后，依法对福建省明溪县雪峰镇新大路****号***室明溪县**食品店进行现场检查。在对店铺摆放酒水货架前面的凳子上的卷烟进行检查时，发现涉嫌非本店喷码违法卷烟97mm钻石（细支荷花）4条、89mm中华（双中支）6条、97mm长白山（777）10条，卷烟喷码均部份损毁，共计叁个品种、数量贰拾条整。经现场调查，明溪县**食品店（经营者：章*）现场无法提供该批卷烟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合法有效证明。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及《福建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对应的A档裁量标准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章*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共3个品种、数量20条整的卷烟进货总额人民币陆仟壹佰捌拾元整（¥6180元）处以10%的罚款，计人民币陆佰壹拾捌元整（¥618元）。对先行登记保存的真品卷烟予以返还。


	福建省明溪县

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27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

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理[2026]

第2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6年1月9日9时41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云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中通取货点）进行检查，在其取货点堆放包裹的货架上发现2个黑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2个包裹内装有卷烟为“89mm中华（双中支）”4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肆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电话为隐藏电话号码，收件人的电话无人接听，执法人员现场无法联系当事人。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6年1月12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5〕第51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27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

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理[2026]

第3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6年1月9日9时41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云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中通取货点）进行检查，在其取货点堆放包裹的货架上发现1个蓝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1个包裹内装有卷烟为“84mm中华（硬）”1条、“84mm利群（新版）”1条，卷烟共计贰个品种、数量贰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和收件人的电话为隐藏电话号码，执法人员现场无法联系当事人。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6年1月12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6〕第3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27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2026]

第4号


	超限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无主
	　　2026年1月19日9时43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并告知快递企业负责人有申请执法人员回避的权利和如实陈述相关情况、提供证据、不得阻挠的义务，依法对明溪县鑫腾快递有限公司（申通快递）进行检查，在其仓库分批堆放包裹的地上发现1个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包裹内装有卷烟为96mm七匹狼（纯尚）6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陆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真品卷烟。执法人员现场拨打寄件人的电话为空号，拨打收件人的电话经确认是本人购买的该批卷烟，人在外地不来处理。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6年1月22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6〕第4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2 项处理：依法变卖，变卖款上缴国库。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27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2026]

第5号


	超限量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


	无主
	　　2026年1月19日9时43分, 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并告知快递企业负责人有申请执法人员回避的权利和如实陈述相关情况、提供证据、不得阻挠的义务，依法对明溪县鑫腾快递有限公司（申通快递）进行检查，在其仓库分批堆放包裹的地上发现1个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包裹内装有卷烟为96mm七匹狼（纯尚）6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陆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真品卷烟。执法人员现场拨打寄件人的电话无人接听，拨打收件人的电话经确认是本人购买的该批卷烟，人在外地不来处理。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6年1月22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6〕第5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2 项处理：依法变卖，变卖款上缴国库。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27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

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理[2026]

第8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6年1月26日9时46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鑫腾快递有限公司（申通快递）进行检查，在其仓库分批堆放包裹的地上发现1个白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涉嫌违法卷烟“84mm钻石（荷花）”2条，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贰条整。该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的电话为隐藏电话号码无法联系，拨打收件人电话号码为空号，执法人员现场无法联系当事人。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6年1月27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6〕第8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27日


	行政处理决定公示表

	行政处理决定书编号
	案由
	被处理人
	主要违法事实
	处理

种类
	处理依据
	处理结果
	作出处理
决定单位
	处理日期

	溪烟处理[2026]

第11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无主
	2026年1月29日15时33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交通局执法人员出示证件后，依法对明溪县鑫腾快递有限公司（申通快递）进行检查，在其仓库分批堆放包裹的地上发现1个白色可疑包裹。在现场负责人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对可疑包裹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包裹内装有2条“89mm中华（双中支）”卷烟,卷烟共计壹个品种、数量贰条整。该批卷烟经初步鉴别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寄件人和收件人的电话均为隐藏电话号码，执法人员现场无法联系收件人和寄件人。该批卷烟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且又无法提供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
	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对于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自烟草专卖局采取张贴通告、发布公告等措施之日起60日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本烟草专卖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变卖等处理措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我局于2026年1月30日发布公告（溪烟公〔2026〕第11号），要求物主于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由于物主逾期不来接受处理（鉴于公告期满仍无法找到案件当事人），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61号）第七十三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该涉案烟草专卖品进行以下第 1 项处理：依法予以公开销毁。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4月27日



